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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稅務年稅務年稅務年稅務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各代表團體提出的關注事項摘要各代表團體提出的關注事項摘要各代表團體提出的關注事項摘要各代表團體提出的關注事項摘要

(本摘要所列代表團體已同意公開發表其意見書 )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01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29日的情況日的情況日的情況日的情況 )

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 ))))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第第第第 12條條條條

個人進修開支

香港稅務學會

立 法 會 CB(1)248/00-01(03)
號文件

歡迎政府有關擴大 “個人進修開支 ”定義涵
蓋範圍的建議。

納稅人必須在支付有關費用時符合有關規

定 或證明該筆費用是為取得 “在受僱工作
中應用 ”的資格 可能會有困難。

根據擬議修訂 “所指明的教育課程 ”包括
由行業協會、專業協會或業務協會為其 “成
員 ”提供的訓練或發展課程。“成員 ”的定義
須予澄清。

該條並無處理有關複修課程費用的問題。

2. 第第第第 15條條條條

專利權費收入

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立 法 會 CB(1)248/00-01(02)
號文件

第第第第 15(1)(ba)條條條條

擬議修訂

更改了香港稅制的傳統地域概念 及

就使用知識產權的有關開支是否不可獲

扣稅方面 造成不明朗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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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 ))))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第第第第 15條條條條

專利權費收入

(續 )

香港稅務學會

立 法 會 CB(1)248/00-01(03)
號文件

第第第第 15(1)(ba)條條條條

擬議修訂會開立不良先例 公然違反香港

稅制中以地域為基礎的徵稅原則。

工商界會無法肯定政府是否正考慮偏離地

域概念 並將其他離岸收益視為須於香港

課稅 從而為一些納稅人製造不公平的稅

務待遇。

使用知識產權的地點是一項事實 不會僅

因該知識產權用作產生須於香港課稅的利

潤而改變。政府當局的邏輯有謬誤。

把 有 關 法 例 納 入 第第第第 17(1)
條條條條 使該條規定 無須於香

港課稅的專利權費收入 不

可獲得扣稅 這做法會造成

較少損害。

香港會計師公會

立 法 會 CB(1)248/00-01(04)
號文件

擬議新的第第第第 15(1)(ba)條條條條似乎與香港稅制中
“來源地 ”的基本原則並不一致 因為該條

款可能會使專利權費收款人 須就在 (幾乎 )
純粹於香港以外地區進行的活動所收取的

專利權費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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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 ))))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第第第第 15條條條條

專利權費收入

(續 )

香港會計師公會

立 法 會 CB(1)248/00-01(04)
號文件

(續 )

第第第第 15(1)(ba)條條條條

條例草案公然提出的應課稅款項與可扣除

款項之間的 “對稱 ”原則 目前並非香港稅

制架構的一部分。有關建議是一項政策上

的改變 並會為香港的公司及非香港的公

司造成不明朗的情況。

應課稅款項與可扣稅款項之間的直接聯繫

即使獲得接納 該直接聯繫在本條文中亦

非貫徹一致地適用。第第第第 15(1)(b)條條條條並無提述
可扣稅款項的事宜。

香港大律師公會

立法會CB(1)351/00-01號文
件

第第第第 15(1)(ba)條條條條

每年損失 2億元收 入的估計或有誇大 之
嫌。

追求對稱並非正確方向。當局應維持現有

的評估方法 即有關支出是否由產生應評

稅收入所致。

該項建議會阻礙科技的使用 並可能影響

香港作為服務提供中心的地位。

倘若屬同一公司集團成員的公司相互支付

專利權費 該項建議便會造成雙重課稅。

附屬公司不可獲得稅務寬減之餘 母公司

或姐妹公司的收入亦會被評稅。這會促使

跨國公司作出重組 避免以香港作為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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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 ))))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3. 第第第第 16條條條條

扣除利息開支

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立 法 會 CB(1)248/00-01(02)
號文件

第第第第16(2)(e)(D)條條條條的建議會使納稅人須承擔額
外的經營成本 並會增加銀行的信貸風險。

第第第第 16(2)(f)條條條條的建議忽略了大部分 (債權證
或有價證券 )發行的目的 是真正為籌集資
金。此項建議亦窒礙了合理的財務管理工
作。

倘若利息支出是繳付予非
有關的債券持有人 該部分
的利息支出應可獲扣除。

香港稅務學會

立 法 會 CB(1)248/00-01(03)
號文件

第第第第 16(2)條條條條

擬議修訂除遏止在避稅安排方面已知的濫
用情況外 亦會不必要地阻礙真正的業務
交易 使商業機構由於須要考慮具成本效
益的資金來源 而遇到不必要的困難。

擬議修訂亦會大大降低香港作為債務資本
市場的吸引力。

嚴重限制何人可參與買賣由香港企業發行
的債務票據 因而增加其融資成本。

第第第第 16(2)(f)(iii)(A)條條條條

“相聯者 ”的定義過於廣泛。納稅人極難知
悉及確保其相聯者在任何時間內並無就任
何發出的貸款票據而獲得以利息形式支付
的款項。

倘若並無容許利息開支按比例獲得扣稅的
機制 對納稅人會十分不公平。

“有權 ”一詞須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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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 ))))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3. 第第第第 16條條條條

扣除利息開支

(續 )

香港稅務學會

立 法 會 CB(1)248/00-01(03)
號文件

(續 )

第第第第 61A條條條條可加入與現行擬議
修訂相若的具體條款。應在

有關的條文中加入有關 “動
機 ”或 “意圖 ”的驗證。

此外 亦可授予稅務局局長

酌情權 使他無須理會該等

實施條文 以防止當局拒絕

接納在真正的商業貸款或

融資交易中產生的利息開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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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 ))))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3. 第第第第 16條條條條

扣除利息開支

(續 )

胡關李羅律師行

立 法 會 CB(1)248/00-01(06)
號文件

政府的反應過於激烈。目前的條例草案將

會導致

企業支付的真正利息開支不獲扣稅

納稅人無法確定能否或會否符合扣除利

息開支的條件

增加香港企業的借貸成本 及

對財務機構而言 借款給香港公司的吸

引力下降。

當存在濫用情況時 政府應

依賴第第第第 61及及及及 61A條條條條 即有關

防止避稅的一般條文。

香港會計師公會

立 法 會 CB(1)248/00-01(04)
號文件

只因相聯者持有部分債權證而拒絕扣除向

非相關人士繳付的任何利息 這做法似乎有

欠公允及有違第第第第16(2)(f)條條條條的精神。發行人有
時無法防止相聯者購入有關的債權證。

發行人或相聯者可能有正當的商業理由而

購買發行的部分債權證或債券。

該項建議會對香港作為商業中心的形象造

成負面影響 並會阻礙在發展債務市場方

面的工作。 可考慮加強第第第第 61A條條條條的現有
防止避稅條文 以更有效地

對付所涉及的某種濫用方

式。



7

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 ))))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3. 第第第第 16條條條條

扣除利息開支

(續 )

香港會計師公會

立 法 會 CB(1)248/00-01(04)
號文件

(續 )

第第第第 16(2)(d)條條條條

現時的草擬方式似乎過於粗略及含義不

清。

第第第第 16(2)(e)條條條條

應澄清擴大此條所作限制的理據。

第第第第 16(2)(d)及及及及 (e)條條條條

條例草案旨在將以存款作保證或擔保的借

款條件 擴大至包括涉及貸款的安排。借

貸的金錢如何才算是以一項貸款作為保

證 則並無明確規定。

此條文應設有最低限額的

豁免 即倘若相聯者持有的

發行額超過某個百分比 利

息才不可獲得扣除。

不可扣稅的規定應只適用

於實際支付予相聯者的利

息。

可考慮把 “債權證 ”及 “票據 ”
的定義擴大至包括環球票

據的可交易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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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 ))))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3. 第第第第 16條條條條

扣除利息開支

(續 )

香港銀行公會

立法會CB(1)274/00-01號文
件

第第第第 16(2)(f)條條條條

在票據持有人為發行人的 “相聯者 ”的情況
下 該項擬議修訂使香港的票據發行人繳

付的所有利息開支不可獲得扣稅。這項建

議會損害香港的債務資本市場。

第第第第 16(2)(d)條條條條

第 (d)款第 (i  )段的擬議修訂 旨在打擊該等

使貸款人的相聯者獲得有關貸款的利息的

分擔貸款安排 而第 (i i)段的目的 是打擊

該等以一筆存款或貸款作為客戶貸款的保

證或擔保的對銷貸款安排。該兩段之間的

關係需要作出澄清。因為按商業條件達成

的分擔貸款安排並不涉及相聯者 因而根

據第 (i)段可予接納。然而 該項安排可能

構成一項 “存款 ”或 “貸款 ” 因而可能違反

第 (i i)段的規定。

即使有關存款或貸款的利息最終會由一名

不相關的人士獲得 第 ( i i)段仍不容許該筆
利息可獲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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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 ))))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3. 第第第第 16條條條條

扣除利息開支

(續 )

香港銀行公會

立法會CB(1)274/00-01號文
件

(續 )

擬議修訂會影響貸款人為其融通而向銀行

提供的保證 (例如美國政府國庫券 )種類 因

而使貸款人更難以有權獲得扣稅的方式籌

集正當資金。

適當的做法是使第 (ii)段適
用的情況 限於有權獲得該

筆存款或貸款的免稅利息

的人 為貸款人的相聯者。

這做法足以阻止濫用的情

況 同時又不會影響真正的

商業安排。

香港大律師公會

立法會CB(1)351/00-01號文
件

第第第第 16(2)(f)條條條條

即使只有一名債權證或票據持有人為 “相
聯者 ” 現行的擬本亦不容許有關款項獲得

扣稅。

擬議的更改會為一些市場莊家帶來特別的

困難 他們很難完全避免相聯者參與有關

買賣。
倘若債權證持有人包括相

聯者及非相聯者 應採取按

比例扣稅的安排 以按比例

的方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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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 ))))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3. 第第第第 16條條條條

扣除利息開支

(續 )

香港大律師公會

立法會CB(1)351/00-01號文
件

由於並無制定過渡性的條文 在有關修訂生
效前累計並於有關修訂生效後繳付的利
息 會因該項條款的追溯效力而受到規管。

第第第第 61A條條條條大致上亦能有效地
對付並無商業目的的避稅
安排。

較理想的做法 是保持該法
例較簡單易明 並依賴一般
的防止避稅原則規管避稅
的行為。

亞洲資本市場稅務委員會

立法會CB(1)366/00-01號文
件

第第第第 16(2)(f)條條條條

發行人的相聯者可能有真正的商業理由才
持有一部分發行票據。擬議修訂會使香港
作為債務市場中心的吸引力下降。

現時市場一律透過把單一 “環球票據 ”交付
獨立保管人保管的方式 為籌集資金活動提
供文件證明。根據這項安排 每名投資者實
際上均為環球票據的部分實益持有人。條例
草案所產生的效果 就是發行人就環球票據
所繳付的利息令整筆利息不可獲得扣稅。

“按比例計算 ”的方案並不可行。困難在於
在大部分涉及廣泛發行票據的情況下 發
行人不會得知有關票據由何等人士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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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 ))))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3. 第第第第 16條條條條

扣除利息開支

(續 )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立法會CB(1)510/00-01號文
件

第第第第 16(2)(e)及及及及 (f)條條條條

財務機構在正常的業務營運下 把貸款轉

移予第三方的能力 會被擬議修訂削弱。

“相聯者 ”一詞定義過於寬鬆 可能會囿制真

正的借貸活動 損害公司現時在籌集資金時

運用各類金融工具方面所享有的靈活性。

由於借款銀行並無義務向貸款人披露 他

們的貸款是否及如何被轉移 貸款人很難

遵守有關的法例。

簡單而有效的稅制普遍被視為香港賴以成

功的主要因素 更改稅制並非明智之舉。

採用 “全額不可扣稅 ”的做法 可能會使真

正籌集資金的活動所產生的利息開支 亦

不可獲得扣稅。

可透過加入 “動機 ”的因素
加強第第第第 61A條條條條 以直接打擊

濫用的行為 而不會影響真

正的業務活動。

4. 第第第第 26E條條條條

扣除居所貸款

利息

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立 法 會 CB(1)248/00-01(02)
號文件

歡迎擬議的修訂。

擬議修訂具追溯效力的做法不應用作先

例 使當局將來可制定具追溯效力的修訂。

有關條文難於理解 並在應用上存有太多

不必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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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條次 議題 團體團體團體團體 ((((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文件編號 ))))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5. 第第第第 68條條條條

稅務上訴委員會

判給訟費的權力

香港會計師公會

立 法 會 CB(1)248/00-01(04)
號文件

就上訴人可能須繳付的訟費金額所訂定的

水平 不應窒礙有關人士秉誠向該委員會

提出上訴。

政府當局應保證擬議更改

不會使該委員會不時修改

及定期調高有關款額的上

限。

香港大律師公會

立法會CB(1)351/00-01號文
件

有關的修訂切實可行 並能反映香港法律

中其他條文所採取的做法。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11月 11日


